附件2：景德镇学院陶瓷美术与设计艺术学院微专业申请表

	姓名
	
	年级/班级
	
	学号
	
	（证件照）

	学院
	
	联系

电话
	
	

	政治面貌
	
	是否

违纪
	是□   否□
	

	个人业绩
	荣誉与获奖
	（获奖请填省部级及以上获奖）

	
	班级平均学分绩成绩
	

	
	班级综合素质测评排名
	（例：1／30）

	主修

专业
	主修专业名称
	
	辅修专业
	微专业名称
	

	
	是否修完1-2学

期计划课程
	是□   否□
	
	微专业
	辅修结业要求学分数：

	
	已完成学分
	
	
	是否符合微专业修读规定（教学科审核）
	

	辅修微专业

负责人意见
	    微专业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学科审核意见
	    教学科科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分管领导意见
	    分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院意见
	    主要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 报名学生需提供由教务处系统导出的入学以来成绩单
